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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上的今天 

3月 1日

国内

1931 年溥仪在日本的扶植建立�满洲帝国�

溥仪，即大清帝国末代皇帝宣统，光绪三十四年十

月（1908 年 11月），光绪和慈禧先后逝去，三岁的爱新
觉罗。溥仪继位，改元宣统（1909------1911），其父载
沣以摄政王监国，光绪皇后隆裕垂帘听政。1911年辛亥
起义爆发，后在袁世凯逼迫下于 1912 年 2月 12日宣布
退位。之后按清皇室与袁世凯定下的优待条件在皇宫里

生活了十几年。1925年冯玉祥攻占北京，派部下将溥仪
赶出皇宫，溥仪等人随即迁往天津静园。不久，日本攻

占东北，秘密派人将溥仪等人接到长春，成立伪满洲国。

1945年苏军出击日本，在机场俘获溥仪。不久溥被苏军
遣送交回新中国，被以战犯判入狱。后毛泽东亲笔大赦

溥仪。之后溥仪负责故宫的档案工作，六十年代逝于北

京。

综观溥仪的一生，于国家于人民确实几无可圈可点

之处，其逃往东北当汉奸背叛国家更加令人不齿。但是，

他的一生，是与他的身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大清帝

国的皇帝身份，决定了他更加不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的生

活。自他三岁被慈禧确定为光绪的继承人始，就决定了

他一生的命运的悲剧性。在他的身上，更多的被赋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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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人要恢复大清帝国的梦想，更多的被一班遗老遗少

们赋与了艰巨的历史任务。然而，历史的潮流是反封建

的，所以这一点证明了溥仪一生奋斗的悲剧性，即使是

他内心中多么的不愿意，他也没有办法去掉历史强加在

他身上的重任，这个重任，就是要恢复在他手上丢掉的

大清帝国的江山，从这一点上他没有错。只是这个错，

乃是与历史潮流相逆反的，更可悲的是这个重任牵扯进

太多的"国"仇家恨，为了取得复国的成功，他不惜与昔
日自己祖宗的敌人结成联盟。在东北，在名义上看，他

似乎部分完成了恢复大清国的重任。但是可悲的是，他

的这个成功是建立在做日本人傀儡上，建立在背叛这个

国家之上。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为中国

人的一份子，而不单单只是一个满族人。他所建立的满

洲帝国，也不是大清国的一部分，却相反成了日本帝国

的一部分。所谓的中国，在他眼中俨然成为他的敌人，

所以，在他的眼中，他决不是"汉奸"，因为他是一个满
人，而不是汉人。因为汉人有负于他。他这样做的目的，

除了为了恢复大清帝国，或许更有一层，就是要复仇，

向灭掉他国家的"乱臣贼子"复仇，向失信于他的民国政
府复仇。

平心而论，民国政府是有负于清王室的。1912年袁
世凯以总理大臣身份向隆裕太后等逼宫，用的就是民国

向清皇室优待条件来要挟。当时本来朝廷还是有很多主

战派不肯溥仪退位的，袁世凯逼隆裕说，如果再迟一点

答应，恐怕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就更差了。隆裕正是

看到这一点，亦是看到大清帝国大势已去，难挽狂澜，

为了更多的为皇室争取尽可能多的条件，隆裕才力排愿

议，愿意接受袁世凯的退位条件。否则，以清皇室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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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即使是瘦死的骆驼，也会比马大，辛亥革命，恐怕

也不会成功得这么快。

在民国政府与清皇室签定的优待条件中，明确指出：

一，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
二，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三，皇帝暂居宫

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四，清王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

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五，德宗（即光绪）崇陵所有

产用经费由民国支出。六，宫内执事之人，继续留用，

唯不得招阉人。七，皇室私有财产，由民国派兵保护。

八，禁军编入民国陆军。其他还包括对清王族及满蒙回

藏各族待遇七条。隆裕正是看中这八条优待条件，才决

定宣统退位的。但是民国政府是否真的做到了这八条

呢？没有。自宣统退位以来，陵墓就不断遭到盗匪挖掘，

这是民国政府保护不力的责任。祖宗的陵墓被掘，在对

孝治为先的清皇室来讲，是断断不可接受的，这是民国

有负于溥仪之一。其次，袁世凯的中华大帝国皇帝的就

职仪式，是在故宫举行，是对溥仪的不敬，这是民国有

负于溥仪之二。1925年，冯玉祥派兵将溥仪赶出故宫，
并把颐和园收为民国所有，是民国有负于溥仪之三。再

次，冯玉祥纵容部下盗挖皇室陵墓，并使慈禧遗体暴尸

荒野，是民国有负于溥仪之四。冯玉祥部下为掩盖盗墓

的罪行，竟然将慈禧的殉葬品中的一颗夜明珠献与蒋介

石夫人宋美龄，蒋介石从此不深究，是民国有负于溥仪

之五。日军侵并作为清朝的发祥地的东北，蒋介石对之

拱手相让，亦是民国有负于溥仪之六。综上观之，溥仪

未曾负民国，而民国却有负于溥仪，有负于八条优待条

件。是故溥仪要跑到东北去建立满洲国，甚至甘当日本

人的傀儡，也有他的原因，正如金碧辉一样，身为清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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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十四格格，却为了恢复大清帝国，甘当日本走狗，

抛开政治及个人偏见，他们的努力，也是可以理解的。

195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在北京成立

刘伯承任院长并兼政治委员。1958年 3月 1日学院
开学。高等军事学院的任务是，训练我军陆、海、空军

正师职以上的军事、政治、后勤干部、高级参谋以及军

事理论人员，提高政治、军事理论水平和组织指挥现代

化的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作战的能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是中国最高军事学府，是

中国军队唯一的一所高级合同指挥院校，直属中央军委

领导，担负着培养陆、海、空军军以上指挥干部，地方

省级领导干部及中央国家机关部以上负责干部，并从事

有关战略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问题的研究，为国务院、中

央军委和各总部的决策起咨询作用的任务。

国防大学坐落在北京市，由主院和研究生院组成。

总占地面积 165.5 公顷。学校教学力量雄厚，教学、科
研和生活设施齐备。藏书 130 万册、现代化的电化教学
设备、《国防大学学报》和出版社等为教学科研提供了有

利条件。

国防大学是 1985年 12月 24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
批准成立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我军创建初期在中央

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该校后改编为红军大

学。抗日战争时期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解放

战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分为各解放区的军政大学。全

国解放后，为适应和平事期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需要，

于五十年代先后成立了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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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于 1969年同时撤消后成立了军
政大学。1985 年 12 月，军事、政治、后勤学院合并成
立国防大学。

国防大学设置有合同的战役指挥、军事思想和军事

理论、国防研究、院校教育管理、军事与政治理论和研

究生教育等 10余个专业。其中“国防研究系”国防研究
专业主要培训军队正军职以上领导干部和地方省级领导

干部及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正司局级以上负责干部，

学制半年以内。“基本系”合同战役指挥包括两个方向。

指挥培训班：培养全军军以上单位指挥干部，学制 1年；
参谋培训班：培养全军军以上机关现职参谋人员，调学

对象：军以上机关营职（含）以上参谋、干事，学制 1
年，毕业后，学员适合在军以上机关担任业务部门的领

导职务。基本系师资培训班：培养全军中高级指挥院校

的军事教员，调学对象为全军指挥与技术院校大学本科

应届毕业生，学制为 2年，毕业学员适于担任高级指挥
院校的军事教员，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进修系调学对

象：正师职以上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干部；全军院校

校长；省军区系统正师职以上领导干部；中级指挥院校

军事教员和军事理论研究人员，学制半年以内。研究生

院共设 13个专业，主要培养具有硕士、博士水平的指挥
人员、理论研究人员和教员。招生对象：大学本科毕业

并经军队指挥院校培训，在军队任职 2年以上的连职以
上干部，学制 2 年半至 3年，毕业学员适于从事指挥工
作，军以上机关工作，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

国防大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新

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以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为依据，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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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取得了大批教学、科研成果，其中，获全军

学术成果奖有 100 余项。学院积极贯彻“一个目标，三
个坚持”的教学指导思想，即：以培养政治上合格的适

应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未来战争要求的高级人才为目标，

坚持培养“通才”；坚持“高、新、宽、深”的教学内

容；坚持以自学为主，实行研究式、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形成了综合性、研究性、开放性的办校特点。学校实行

各军兵种军事、政治、后勤干部混合编班，统一施训。

重视提高学院的独立思考、创造性思维、科学管理、宏

观决策、谋略指挥诸种能力。学校坚持对国内外开放，

积极进行学术交流，力求把现代军事理论、科学技术的

最新消息、最新成果运用于教学。

198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生效

（1982 年 8 月 23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1982年 8 月 23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令第九号公

布自 1983年 3月 1日起施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护海洋环境及资源，防止污染损害，

保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海洋事业的发展，

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海、领海以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一切其他海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从事航行、勘探、开

发、生产、科学研究及其他活动的任何船舶、平台、航

空器、潜水器、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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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以外，排放有害物质，

倾倒废弃物，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污染损害的，

也适用于本法。

第三条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的一切单位和

个人，都有责任保护海洋环境，并有义务对污染损害海

洋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

第四条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海洋环境保护的需要，划出海洋特

别保护区、海上自然保护区和海滨风景游览区，并采取

相应的保护措施。海洋特别保护区、海上自然保护区的

确定，须经国务院批准。

第五条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主管全国海洋环境保护

工作。

国家海洋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海洋环境的调查、监测、

监视，开展科学研究，并主管防止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和

海洋倾废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负责船舶排污的监督和调

查处理，以及港区水域的监视，并主管防止船舶污染损

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国家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渔港船舶排污的监

督和渔业港区水域的监视。

军队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军用船舶排污的监督和军港

水域的监视。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组织协

调、监督检查本行政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并主管

防止海岸工程和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第二章防止海岸工程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六条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主管单位，必须在编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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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任务书前，对海洋环境进行科学调查，根据自然条

件和社会条件，合理选址，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编报

环境影响报告书。

第七条建造港口、油码头，兴建入海河口水利和潮

汐发电工程，必须采取措施，保护水产资源。在鱼蟹回

游通道筑坝，要建造相应的过鱼设施。

第八条港口和油码头应当设置残油、废油、含油污

水和废弃物的接收和处理设施，配备必要的防污器材和

监视、报警装置。

第九条海涂的开发利用应当全面规划，加强管理。

对围海造地或其他围海工程，以及采挖砂石，应当严格

控制。确需进行的，必须在调查研究和经济效果对比的

基础上，提出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省、自治区、

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审批，大型围海工程并须报国务院

环境保护部门审批。

禁止毁坏海岸防护林、风景林、风景石和红树林、

珊瑚礁。

第三章防止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

害

第十条开发海洋石油的企业或其主管单位，在编报

计划任务书前，应当提出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包括防

止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有效措施，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

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海洋石油勘探和其他海上活动需要爆破作

业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渔业资源。

第十二条对勘探开发过程中使用的油料，应当加强

管理，防止发生漏油事故。残油、废油应当予以回收，

不准排放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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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海洋石油钻井船、钻井平台和采油平台的

含油污水和油性混合物，不得直接排放；经回收处理后

排放的，其含油量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第十四条

海洋石油钻井船、钻井平台和采油平台不得向海域处置

含油的工业垃圾。处置其他工业垃圾不得对渔业水域、

航道造成污染损害。

第十五条海上试油时，油和油性混合物不得排放入

海，并应当确保油气充分燃烧，防止污染海洋。

第十六条海上输油管线，储油设施，应当符合防渗、

防漏、防腐蚀的要求，经常保持良好状态，防止漏油事

故。

第十七条勘探开发海洋石油，必须配备相应的防污

设施和器材，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防止井喷和漏油事

故的发生。

发生井喷、漏油事故的，应当立即向国家海洋管理

部门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消除油污染，接受

国家海洋管理部门的调查处理。

第四章防止陆源污染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十八条沿海单位向海域排放有害物质，必须严格

执行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排放标

准和有关规定。

在海上自然保护区、水产养殖场、海滨风景游览区

内，不得新建排污口。本法公布前已有的排污口排放污

染物不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

第十九条含强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禁止向海域排放。

含弱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确需向海域排放的，必须

执行国家放射防护的规定和标准。

第二十条含传染病原体的医疗污水和工业废水，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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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过处理和严格消毒，消灭病原体后，方能排入海域。

第二十一条含有机物和营养物质的工业废水、生活

污水，应当控制向海湾、半封闭海及其他自净能力较差

的海域排放，防止海水富营养化。

第二十二条向海域排放含热废水，应当采取措施，

保证邻近的渔业水域的水温符合国家水质标准，避免热

污染对水产资源的危害。

第二十三条沿海农田施用化学农药，应当执行国家

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准。

第二十四条任何单位不经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

环境保护部门批准，不得在岸滩弃置、堆放尾矿、矿渣、

煤灰渣、垃圾和其他废弃物。依法被批准在岸滩设置废

弃物堆放场和处理场的，应当建造防护堤，防止废弃物

流失入海。

第二十五条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

和水系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入海河流的管理，防治污染，

使入海河口处的水质处于良好状态。

第五章防止船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二十六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禁止任何

船舶违反本法规定排放油类、油性混合物、废弃物和其

他有害物质。

第二十七条 150总吨以上的油轮和 400总吨以上的
非油轮，应当设有相应的防污设备和器材。不足 150 总
吨的油轮和不足 400总吨的非油轮，应当设有专用容器，
回收残油、废油。

第二十八条 150总吨以上的油轮和 400总吨以上的
非油轮，应当备有油类记录簿。

载运 2000吨以上的散装货油的船舶，应当持有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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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或《油

污损害民事责任信用证书》，或提供其他财务信用保证。

第二十九条 150总吨以上的油轮和 400总吨以上的
非油轮，排放含油污水，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船舶污水的

排放标准和规定进行，并如实地记入油类记录簿。

第三十条载运有毒、含腐蚀性货物的船舶，排放洗

仓水和其他残余物，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船舶污水排放的

规定进行，并如实地记入航海日志。

第三十一条核动力船舶和载运放射性物质的船舶，

排放放射性物质，必须遵守本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船舶进行加油和装卸油作业时，必须遵

守操作规程，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防止发生漏油事故。

第三十三条造船、修船、拆船和打捞船单位，均应

备有防止污染器材和设备。进行作业时，应当采取预防

措施，防止油类、油性混合物和废弃物污染海域。

第三十四条船舶非正常排放油类、油性混合物和其

他有害物质，或有毒、含腐蚀性货物落水造成污染时，

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和消除污染，并向就近的港务

监督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第三十五条船舶发生海损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

洋环境重大污染损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有权

强制采取避免或减少这种污染损害的措施。

第三十六条所有船舶均有监视海上污染的义务，如

发现违章行为和污染事情，应当立即向就近的港务监督

报告，渔船也可以向就近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第三十七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航行、停泊

和作业的船舶，发生污染事情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港

务监督登轮检查处理。经港务监督授权的政府有关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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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务人员也可以登轮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告港务监

督处理。

第六章防止倾倒废弃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三十八条任何单位未经国家海洋管理部门批准，

不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倾倒任何废弃物。

需要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必须向国家海洋管理部门

提出申请，经国家海洋管理部门审批，发给许可证后，

方可倾倒。

第三十九条获准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应当按许可证

注明的期限及条件，到指定的区域进行倾倒。废弃物装

载之后，批准部门应予核实。利用船舶倾倒废弃物的，

由驶出港的港务监督核实。

第四十条获准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应当详细记录倾

倒的情况，并在倾倒后向批准部门做出书面报告。倾倒

废弃物的船舶须向驶出港的港务监督做出书面报告。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凡违反本法，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

境污染损害的，本法第五条规定的有关主管部门可以责

令限期治理，缴纳排污费，支付消除污染费用，赔偿国

家损失；并可以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当事人不服的，可

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
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有关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第四十二条因海洋环境污染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

人，有权要求造成污染损害的一方赔偿损失。赔偿责任

和赔偿金额纠纷，可以由有关主管部门处理，当事人不

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

的程序解决；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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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完全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经过及时采取

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免

予承担赔偿责任：

（1）战争行为；
（2）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3）负责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

职责时的疏忽或者其他过失行为。

完全是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污染损害海

洋环境的，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凡违反本法，污染损害海洋环境，造成

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致人伤亡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可

以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四十五条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间接地把物

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

人体健康、妨碍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坏海水使

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

（二）“渔业水域”是指鱼虾类的产卵场、索饵场、

越冬场、回游通道和鱼虾贝藻类的养殖场。

（三）“油类”是指任何类型的油及其炼制品。

（四）“油性混合物”是指任何含有油分的混合物。

（五）“排放”是指把污染物排入海洋的行为，包括

泵出、溢出、泄出、喷出和倒出。

（六）“倾倒”是指通过船舶、航空器、平台或其他

载运工具，向海洋处置废弃物或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

包括弃置船舶、航空器、平台和其他浮动工具的行为。

第四十六条现行的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规定，凡与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